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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南向產學合作國際專班(p.2)

二.重點產業領域擴大招收僑生港澳學生及外國學生實施計畫(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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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 配合新南向政策，補助鼓勵技專
校院辦理客製化專班。

• 培育新南向國家產業及我國人力
嚴重缺乏之特定領域產業所需
人才。

專班
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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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南向產學合作國際專班(1/8)



人才培育
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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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南向產學合作國際專班(2/8)



專班
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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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南向產學合作國際專班(3/8)



客製化人才培訓專班

企 業 技專校院

客製化專班

1.由學校和企業共同訂定人培

能力指標及規劃客製化課程

(含實習課程)，及簽訂合作

意向書。

2.於本部所訂期限(約每年11月

中下旬）由學校向本部提報下

一學年度專班招生計畫報部申

請，經送專業審查通過後由本

部核定學校得辦理所請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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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
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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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南向產學合作國際專班(4/8)



課程
規劃

• 專班理論課程主要目的係為培育學生技術基礎，

學校應將培育核心能力有關之課程列為必修課程，

而非全為選修課程。

• 每週課程（包含理論課及校外實習課）均應於週一

至週五之日間排課為限。

• 每學期每生應簽署「學校、學生與廠商的三方實習

合約」之個別實習合約。

• 學生於執行校外實習課程期間，應為其投保「大專

校院校外實習學生團體保險」或其他商業保險。

6

一、新南向產學合作國際專班(5/8)



課程
規劃

• 為確保學生校外實習權益，廠商應參照勞動基準法

及其他法規規定，給予學生津貼。廠商所提供實習

給付科目應為「實習津貼」，不得以其他名義（如

獎助學金）提供。

• 學生校外實習津貼及工讀薪資皆應直接匯入學生

專屬帳戶。廠商所提供實習津貼及工讀薪資應分類

入帳。

• 學生於同一廠商從事校外實習課程及工讀活動，

每週總時數不得逾 40小時。

• 「學校、學生與廠商的三方實習合約」與「學生

與廠商的雙方工讀合約」必須明確區隔，不得將

工讀合約併入實習合約中。 7

一、新南向產學合作國際專班(6/8)



政策
效益

• 學生最快於大二期間即得修習校外實習課程，

進入實習廠商學習實務技能。廠商得提早於學生

在學期間透過課程及訓練過程選才，學生畢業即

可留任就業。

• 學生於實習期間提前熟悉企業文化，建立對企業

之認同感與向心力，畢業即得留任就業，且具華

語能力，可成為企業佈局新南向國家之種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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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南向產學合作國際專班(7/8)



106至110
學年度
辦理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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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名 學校名 縣市名 學校名

基隆市
崇右影藝科技大學

臺中市

中臺科技大學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弘光科技大學

臺北市

中國科技大學 修平科技大學

中華科技大學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朝陽科技大學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僑光科技大學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彰化縣 建國科技大學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南投縣 南開科技大學

新北市

台北海洋科技大學 雲林縣 環球科技大學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嘉義縣市 吳鳳科技大學

東南科技大學

臺南市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致理科技大學 南臺科技大學

景文科技大學 崑山科技大學

華夏科技大學 嘉南藥理大學

聖約翰科技大學 遠東科技大學

黎明技術學院

高雄市

正修科技大學

醒吾科技大學 高苑科技大學

桃園市

健行科技大學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萬能科技大學 輔英科技大學

龍華科技大學 樹德科技大學

新竹縣市

大華學校財團法人
敏實科技大學 屏東市

美和科技大學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明新科技大學 花蓮縣 慈濟科技大學

苗栗縣 育達科技大學

一、新南向產學合作國際專班(8/8)



特色

確保僑外生具備足夠語言能力及獲得完善學習
與生活輔導等要件下，提供學校國際招生彈性
措施，以有序、穩定開放的原則擴充僑外生生
源。

重點產業
系所招生

設立國際
專修部

5+2重點產業相關系所(智慧機械、生技醫藥、
綠能科技等)
可招收學、碩、博士生

製造業、營造業、農業及長照四大領域科系

招收學士、副學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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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點產業領域擴大招收僑生港澳學生及外國學生實施計畫(1/5)



國際
專修部

• 111年正式招生。學生先修華語1年培養華語
能力基礎，學生達華語檢測A2標準，則可進入
系所修讀專業課程，或續留國際專修部專班
就讀專業課程。

• 學生先修華語期間，企業可與學校合作提供
工讀機會予學生。

• 學生先修1年華語後，語言能力可達溝通程度，
後續至企業實習，溝通無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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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點產業領域擴大招收僑生港澳學生及外國學生實施計畫(2/5)



校外
實習

• 校外實習機構實習內容須與學生就讀系所或
專班專業領域相關。

• 學校應落實對實習機構進行評估，以掌握學生
實習內容、實習安全、實習機構環境及實習權
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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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點產業領域擴大招收僑生港澳學生及外國學生實施計畫(3/5)



校外
實習

• 學生在進行實習前，學校應先完成個人實習
計畫書，內容包含實習課程目標、各階段實
習內容具體規劃及時程分配、實習單位提供
課程指導與資源說明等。

• 實習期間，學校應落實實習訪視及輔導，以
瞭解學生實習成效，確保學生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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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點產業領域擴大招收僑生港澳學生及外國學生實施計畫(4/5)



未來
留臺
就業
進路

• 依就業服務法相關規定，現行開放雇主得聘僱
外國人在臺從事專業工作、中階技術工作及
基層體力工作。

• 取得我國副學士以上學位僑外生，得依僑外生
評點制就免除工作經驗及薪資等必要條件，
從事專門性、技術性工作外，另可從事中階
技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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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點產業領域擴大招收僑生港澳學生及外國學生實施計畫(5/5)



1.以企業端需求為導向，以長期的國家戰略方
式思考規劃，期結合產業力量，並由國發基
金提供新型專班獎助金，擴大招收國際生來
臺發展，從招生、課程設計到留才機制，以
加速擴大方式，強化海外招生及國際產學合
作。

2.由政府與企業共同挹注資源，培育優質人才
為企業所用。

3.由學校與企業共同規劃課程，得於在校修課
期間規劃校外實習課程。

4.學生領取政府及企業獎助，畢業後具留臺義
務，以促進優秀國際學生留臺就業。

專班
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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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際產業人才教育專班(新型專班)(1/6)



1. 新型專班之招生不限國家別
(符合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及香港

澳門居民來臺就學辦法之規定)。

2. 以招收本部駐外館處所推薦之國外學校學
生為優先
(如非屬前揭推薦學校之學生，申請學校須提供合作學校當地排

名、系所排名及學生學業表現、學生高中畢業學校等佐證資料，

作為教育部核定該生國發基金產學獎助金之審核參據)

招生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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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際產業人才教育專班(新型專班)(2/6)



✓ 配合我國人口政策需求與臺灣產業布局，
並對應國內產業技術升級。

✓ 以STEM(科學、技術、工程、數學)、
金融及半導體相關領域為優先。

✓ 符合前開領域的優秀學生，由政府國發
基金補助學生註冊入學後至多兩年的學
雜費及一次性的來臺機票及必要的行政
費用。

開班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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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際產業人才教育專班(新型專班)(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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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際產業人才教育專班(新型專班)(4/6)

開班類型

1 學士雙聯專班

2年制學士後專班

碩、博士班(或雙聯專班)

2

3

國外大學就讀2年 國內大學就讀2年
+

國外大學就讀3年 國內大學就讀1年

國外大學畢業 + 國內2年制學士後

國外大學畢業 國內碩士+

來
臺
前
於
海
外
基
地
修
習
華
語

4

2年制學士專班

國外專科畢業 +

招收雙聯合作大學學生，來臺就
讀大學兩年或一年（得內含或外
加實習）後，取得國外及我國大
學雙聯學士學位

招收大學升三年級學生或專科畢
業生，來臺就讀大學兩年（得內
含或外加實習）後，取得我國大
學學士學位

招收大學畢業學生，來臺就讀大學
兩年後，取得我國大學學士學位

• 招收大學畢業學生，來臺就讀研究所兩年
後取得我國大學碩士學位

• 招收國外已畢業學生來臺就讀碩士班/博
士班，合作企業同意提供生活津貼，則招
生不限以專班形式開班，亦得以與本國生
混班共讀方式辦理。

國外大學就讀2年

國內大學就讀2年
(含二技)

國外碩士畢業

國外碩/博在學

國內博士

國內碩士/博士雙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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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年
(在臺就學)

第二年
(在臺就學)

學生來臺前

三、國際產業人才教育專班(新型專班)(5/6)

政策重點

第一年
(在臺就學)

第二年
(在臺就學)

畢業後留臺工作學生來臺前

學生狀態
海外基地
華語先修

校內修課/實習/工讀
留任

合作廠商

資源提供
於教育部設立之

海外基地
華語免費先修課程

• 政府提供獎助金
(1次性機票及行政費用+第1年上限10萬元之學雜費
補助＋第2年通過學校及企業共同審查成績與表現擇
優補助上限10萬元之學雜費)

• 企業提供每人每月1萬以上之生活津貼、實習崗位(實
習津貼)及工讀機會

畢業後
聘僱學生為
正式職員

整合產業用人與大學校院招生需求，由國發基金提供國際生至多2年
「產學助學金」與企業提供國際生之「生活津貼」，及跨部會提供相關
行政資源或支持措施，達到促進優秀國際學生留臺就業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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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年
(在臺就學)

第二年
(在臺就學)

學生來臺前

三、國際產業人才教育專班(新型專班)(6/6)


